
 

 

 

湛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
 

湛安办〔2018〕74 号 

 

关于转发广东省安委办转发国务院安委会
办公室关于山东省临沂市金山化工有限 
公司“2·3”爆燃事故情况的通报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全生产委员会，有关中央、省驻湛和市属

企业： 

日前，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了《国务院安

委会办公室关于山东省临沂市金山化工有限公司“2·3”爆

燃事故情况的通报》（粤安办〔2018〕3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报》），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，批示要求我市按照国务院、

省安委办通知要求，迅速组织开展打击违法生产和租赁行为

专项检查，严防发生类似问题。现将《通报》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地认真按照省提出的工作要求和市领导批示要求，充分

发挥安委办作用，结合《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切实加强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安办

明电〔2018〕5号）迅速部署开展打击危险化学品违法生产



和租赁行为专项行动、持续开展特殊作业安全专项整治。对

未经依法许可的、已被责令停产停工或转产关闭企业，闲置

厂房及装置设施、危化品生产经营集中区及周边、城乡结合

部及偏远地带进行重点排查，切实打击违法生产和租赁行

为；要针对企业生产特点，对用电用水用气异常的企业、场

所进行突击检查、暗查暗访；要采取网格化监管、举报奖励

等多种方式强化监管手段。对存在违法生产和租赁行为的企

业，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罚，尤其是要依法追究相关企业主要

负责人、实际控制人的责任。对未制定特殊作业管理制度或

未有效执行的，按照重大事故隐患处理。 

同时，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动火等作业特

别是环保设施改造过程涉及的工艺变更和动火作业的风险

认识，督促企业严格按照《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

范》（GB30871-2014）要求，健全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，强

化风险辨识和管控，严格程序确认和作业许可审批。严格落

实对外来施工队伍（承包商）的资质审查、施工方案审查、

教育培训、现场监督等安全监督和管理，加大对重大生产安

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力度，确保各项规定执行落实到位。对

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要依法下达整改指令、强制措施等执法

文书，督促相关企业及时落实整改。对既是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问题，又存在违法行为的，要在责令限期整改的同时依法

立案查处。 

请迅速将《通报》传达到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和所有化

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抓好贯彻落实，并于 3月 25日前把开



展专项行动工作情况报市安委办，以便汇总上报。 

（联系人：戴石球、谢华彪；联系电话：3181509；邮

箱：zjajj2010@163.com） 

 

 

附件：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山

东省临沂市金山化工有限公司“2.3”爆燃事故情况的通报》

（粤安办〔2018〕39号） 

 

    

 

      湛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  2018 年 3 月 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湛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9

日印发 

校对人：刘长旭 




















